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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考试《涉税服务实务》第五章高频考点汇总

第五章 发票领购与审查代理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发票的开具原则 ★★★

考点二 发票审查代理 ★

考点三 发票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

考点四 发票的印制和领购 ★★

2017 税务师考试《涉税服务实务》高频考点：发票的开具原则

【内容导航】

发票的开具原则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多选题的常设考点，历年考试均以选择题

出现。

【高频考点】发票的开具原则

1.一般情况下，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

（1）收购单位和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款项时；

（2）国家税务总局认为其他需要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

2.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小额商品或提供零星服务的，是否可免予逐笔开具发票，由省税务

机关确定。

3.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经营业务并确认营业收入时，才能开具发票，未发

生经营业务一律不得开具发票。

4.发票的作废。

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

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作废专用发票须在

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专用发票（含未打印的专用发票）

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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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条件是指同时具有下列情形：

（1）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2）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

（3）购买方未认证或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

认证不符”。

5.开具发票时应当使用中文；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

6.发生发票丢失情形时，应当于发现丢失当日书面报告税务机关，并登报声明作废。

7.发票的检查。

（1）发票换票证仅限于在本县（市）范围内使用。需要调出外县（市）发票查验时，

应当提请该县（市）税务机关调取发票。

（2）用票单位和个人有权申请税务机关对发票的真伪进行鉴别。

2017 税务师考试《涉税服务实务》高频考点：发票审查代理

【内容导航】

1.代理发票审查的基本内容

2.代理发票审查的基本方法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多选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发票审查代理

1.代理发票审查的基本内容。

代理普通发票审查操作要点：

（1）审查发票基础管理情况；

（2）审查发票领购、发放、保管情况；

（3）审查发票使用情况。

代理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查操作要点：

（1）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范围；

（2）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的取得；

（3）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缴销。

纳税人要按规定期限缴销，主管税务机关在纸质专用发票监制章处按“√”字剪角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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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废相应的专用发票数据电文。

2.代理发票审查的基本方法。

（1）对照审查法

将用票单位发票使用的实际情况与《发票领购簿》及发票领用存的情况核对，审查私印

发票、丢失发票、转借发票、虚开发票、代开发票、使用作废发票和超经营范围填开发票的

问题。

（2）票面逻辑推理法

根据发票各个栏目所列内容之间、发票与用票单位经济业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审核，

从中发现问题的一种审查方法。

（3）发票真伪鉴别方法

2017 税务师考试《涉税服务实务》高频考点：发票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内容导航】

1.增值税专用发票

2.普通发票

3.专业发票

4.网络发票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多选题的常设考点，历年考题均在在选择

题中出现过。

【高频考点】发票的种类和使用范围

发票的种类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专业发票和网络发票。

（一）增值税专用发票：

1.一般纳税人不得领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1）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向税务机关准确提供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

额数据及其他有关增值税税务资料的。

（2）有《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

（3）有下列行为之一，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而仍未改正的：

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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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私自印制专用发票；

③向税务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买取专用发票；

④借用他人专用发票；

⑤未按规定开具专用发票；

⑥未按规定保管专用发票和专用设备；

⑦未按规定申请办理防伪税控系统变更发行；

⑧未按规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

2.销售免税货物不得开具专用发票，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3.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经营零售的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的部分）、

化妆品等消费品不得开具专用发票。

4.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从事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业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废旧物

资，不得开具印有“废旧物资”字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5.2016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改为使用增值税专用发

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货运专票最迟可使用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备注栏标注：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6.一般纳税人申请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主管税务机关不需要事前

进行实地查验。

7.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①自 2016 年 11 月起,月销售额超过 3 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 万元）的住宿业小规模

纳税人提供住宿服务、销售货物或发生其他应税行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以通

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②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对于全国范围内月销售额超过 3 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 9万

元）的鉴证咨询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务、销售货物或发

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

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③住宿业和鉴证咨询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仍须

向地税机关申请代开。

（二）普通发票：

1.主要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使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不能开具专用发票的情况下也

可使用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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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改增后,为方便纳税人，暂定由地税局办理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

出租不动产增值税的纳税申报受理、计税价格评估、税款征收、税收优惠备案、发票代开等

有关事项。

3.纳税人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可以在所对应的蓝字发票金额范围内开具多

份红字发票。红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需与原蓝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一对应。

4.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

税发票时，应在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该增值税发票可作为纳税人

缴纳车船税及滞纳金的会计核算原始凭证。

5.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增值税发

票用量，纳税信用 B 级的纳税人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2 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另外取消增值

税发票认证的纳税人范围由纳税信用 A 级、B 级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扩大到纳税信用 C 级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三）专业发票：

1.国有金融、保险企业的存贷、汇兑、转账凭证，保险凭证；国有邮政、电信企业的邮

票、邮单、话务、电报收据；国有铁路、民用航空企业和交通部门、国有公路、水上运输企

业的客票、货票等。

2.经国家税务总局或者省、市、自治区税务机关批准，专业发票可由政府主管部门自行

管理，不套印税务机关的统一发票监制章，也可根据税收征管的需要纳入统一发票管理。

（四）网络发票：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开票方和受票方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版

式文件，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等同；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发票代码为 12 位。

2017 税务师考试《涉税服务实务》高频考点：发票的印制和领购

【内容导航】

1发票的印制

2.发票的领购

【考频分析】

考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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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多选题的常设考点。

【高频考点】发票的印制和领购

1.发票的印制。

（1）发票准印证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监制，省级税务机关核发。

（2）全国统一的发票防伪措施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省级税务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本地区的发票防伪措施，并向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发票防伪专用品应按规定专库保管，不得

丢失。次品、废品应当在税务机关监督下集中销毁。

（3）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的形状、规格、内容、印色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4）全国范围内发票换版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发票换版

由省税务机关确定。发票换版时，应当进行公告。

（5）监制发票的税务机关根据需要下达发票印制通知书，被指定的印制企业必须按照

要求印制。

（6）印制发票企业印制完毕的成品应当按照规定验收后专库保管，不得丢失。废品应

当及时销毁。

2.发票的领购。

（1）发票的领购方式包括：批量供应、交旧购新、验旧购新。

（2）保证人是指在中国境内具有担保能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